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湘财建二函〔2018〕18号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对五强溪库区养殖网箱退养给予资金支持有关事项的复函

怀化市人民政府：

经请示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你市《关于对沅陵县五强溪库区养殖网箱退养上岸给予资金支持的请示》（怀政〔2018〕44号）相关事项函复如下：

关于你市请求省人民政府对沅陵县五强溪库区养殖网箱退养上岸给予资金支持的问题，我们认为存在一定困难：一是省财政已对沅陵县五强溪库区退养工作给予了奖补。2016年12月，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农委印发了《全省部分大型水库养殖污染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省级对包括沅陵县五强溪库区在内的全省十大水库，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期间，主动退出网箱、围栏的养殖户和畜禽规模养殖场（户），按网箱70元/㎡、拦网网片13元/㎡的标准予以奖补，省财政共筹资1.4亿元对十大库区进行奖补，其中下达沅陵县奖补资金551.45万元。这一政策涉及全省十大水库退养问题，如对个别水库再给予奖补，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相互攀比。二是今年省财政已对五强溪库区退养补偿给予了倾斜照顾。2018年7月，乌兰副书记主持召开沅陵县网箱退养调度会后，省财政随即新增沅陵县网箱退养补助资金1000万元，支持沅陵县开展养殖网箱取缔及水产养殖综合整治。三是沅陵县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县，每年都将获得较大额度生态转移支付资金，2017年获得11326万元，这些资金按规定要求必须50%以上用于生态建设，沅陵县应按要求统筹该项资金用于退养工作。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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